附件2：

全国优秀施工企业申报材料

内容及装订顺序

一、推荐函原件（由附件3中的推荐单位出具）。

二、全国优秀施工企业申报表。

通过网上申报程序填报完毕后打印，补充填写有关单位意见并加盖相应公章。

三、全国优秀施工企业申报企业主要经营管理指标统计表。

通过网上申报程序填报完毕后打印，补充填写有关单位意见并加盖相应公章。

四、由上级安全主管部门出具的企业三年内无较大事故（含）以上安全事故证明。

原件，必须明确注明“企业三年内无较大事故（含）以上安全事故”，否则，该证明将无效。

五、申报企业业绩材料（文字部分）。

字数在2000字左右，内容包括企业基本情况、经营情况、企业文化建设、职工生活水平、获奖情况、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情况等方面的情况。

六、企业资质证书扫描件（彩色打印）。

七、企业营业执照扫描件（彩色打印）。

八、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团体会员证扫描件及2014年度会费交纳发票扫描件。

九、近三年（2012年—2014年）企业所获省、部级及行业以上优秀企业、工程质量奖证书（奖状）扫描件及获奖工程照片原件三张。

上述材料用A4纸打印并装订成册。所有图片扫描均需使用JPEG格式。所有文字材料及表格均使用word格式。证明材料均需扫描件，复印件无效。

